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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411民初3983
号

刘晓红：本院受理原告
左东龙与被告刘晓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11民初398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
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330号

章小芳：本院受理原告
陈林波与被告章小芳离婚纠
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
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
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42号

尤晓飞：本院受理原告
沈继忠与被告尤金桥、尤晓
飞、沈宝荣、胡雪桃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直
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
上午 9 时整（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43号

金利国：本院受理原告
沈继忠与被告金伟、金利国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244号

张成勇:本院受理原告
费玉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
务告知书、离婚案件诉讼当
事人权利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7月30日13时30分在本
院菱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9245
号

陈权虎：本院受理原告
计炎英与被告陈权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
判令：1、被告陈权虎归还借
款150000元及利息（自起
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陈权
虎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逾期不答辩
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
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由审判员李云兰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
颖、人民陪审员孙剑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8年6月28
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吉县
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523 民初
1510号

蒋晓强、蒋晓峰、陈
美燕：本院受理原告林
雪军与被告蒋晓强、蒋
晓峰、陈美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1、被告蒋晓强
归还借款人民币90000
元整；2、判令被告蒋晓
强支付借款利息（自
2017年1月9日起计算
至2018年2月8日，利
息为23400元，此后仍
按月利率2%计算到款
清之日止）；3、被告蒋晓
峰、陈美燕对被告蒋晓
强的上述给付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
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逾期举证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
案件审理。本案由审
判员彭瑞森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黄李和
人民陪审员汪佳琪依
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
年6月28日上午9时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初
16481号

扬小龙、蓝碧玉：原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与被告
扬小龙、蓝碧玉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 0782
民初1648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3 民初
4324号

任文学：本院受理
原告俞方杰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3民初432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初
2025号

蓝王军：本院受理
郦文武与蓝王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
开庭审理时间为2018
年7月18日14时20分，
开庭地点为本院8号审
判庭（东门4楼）。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2066号

朱金花：本院受理
原告鲁银富诉被告朱
金花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8年7月16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破26号
之一

2017 年 10 月 23 日，
本院裁定受理了浦江利
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浦江
利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可供清偿的破产财产为0
元，而实际发生的破产费
用已达1240元，破产财产
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
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年3月19日裁定宣
告浦江利达纺织器材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浦江
利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192号

张俊杰、罗武：本院受
理原告钟巧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和15日内。定于2018年7
月17日上午8时50分在
本院第 2 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1775号

张万明：本院受理原
告吴绍生、杨桃虎诉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和15日内。定于2018年7
月17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 2 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440号

张天天：本院受理原
告张力伟与被告张天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726民初
844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9345号

吴恒益：本院受理原
告王章淳与被告吴恒益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726民
初934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6743号

杨天平、周驰：本院受
理原告张伟勇诉被告杨
天平、周驰之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674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191号

张国军：本院受理原
告薛青松诉被告张国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819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194号

黄小美：本院受理原
告叶进升诉被告黄小美
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8194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644号

芮晓竦：本院受理原
告叶进升诉被告芮晓竦
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8644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970号

吴强强：本院受理原
告陈难忘诉被告吴强强
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8970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9032号

张建贵：本院受理原
告郑慧芳诉被告张建贵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726民
初 903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293号

张必炎：本院受理原
告王秀兰诉被告张必炎
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
内。本案由章素诚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
彩燕、黄建华组成合议庭，
定于2018年7月20日上
午9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2293号

陈建建、张丽婉：本院
受理原告黄淑萍诉被告
陈建建、张丽婉之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
案由章素诚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周彩燕、黄
建华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年7月20日上午9时
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743号

杨天平、周驰：本
院受理原告张伟勇诉
被告杨天平、周驰之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0726民初
674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8194号

黄小美：本院受理
原告叶进升诉被告黄
小美之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8194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8970号

吴强强：本院受理
原告陈难忘诉被告吴
强强之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897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8974号

郑林迁：本院受理
原告高峰诉被告郑林
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0726民
初8974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9196号

刘曙积、王苏珍：
本院受理原告吴有春
诉被告刘曙积、王苏
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726 民初 9196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由被告王苏珍
支付原告吴有春货款
人民币 77769 元及利
息（从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付清；二、驳
回原告吴有春的其他
诉讼请求。本案受理
费1744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人民币 2394
元，由被告王苏珍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644号
芮晓竦：本院受理原

告叶进升诉被告芮晓竦之
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726民初
86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990号

王小秀：本院受理原
告应成冈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726民初899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802立预1599号

李刚、储舟：本院受理
原告柴胜龙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 0802 立预
159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限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整在本
院审判大楼第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802立预1581
号

王建华：本院受理原
告吴新刚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
款40000元及自出借之日
按银行基准利率四倍计
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限届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
法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802立预470
号

郑云鹤、李海英：本院
受理原告许飞云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郑云鹤、
李海英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人民币30000元整及利息
12600 元，共计 42600 元
整；二、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8）浙0802立预470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诉讼风险提示、外网查
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二法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802立预682号

贵小建：本院受理原
告严国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一、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人民
币15000元及自2015年9
月1日起至全款还清之日
止的利息（月利1.8%）；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0802
立预682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限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航埠
法庭第二法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 民 初
3561号

叶林、赵康松：本院
受理方伟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 浙 0825 民 初
356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 初
2311号

许伟峰：本院受理原
告郑炳杨与被告许伟峰
为民间借贷纠纷（2018）
浙 1003 民初 2311 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告知权利和义务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许
伟峰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人民币90000元整，并支
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
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期限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三十日。本案
定于2018年7月24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2444号

罗秋生：本院受理
原告陈志林与被告罗秋
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18年6
月28日）。原告要求被
告罗秋生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50000元及自2017
年2月23日起至实际还
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
算 的 利 息（约 1300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由审判
长朱丹、人民陪审员陈
芳萍、人民陪审员刘树
华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年6月29日9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2312号

徐金女：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徐金
女、周晶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要求：判令被告徐金女
偿付全部本金30789.75
元，利息947.4元，合计人
民币金额31737.15元及
自2018年1月31日起至
实际还款日止按日利率
万分之五计算利息。判
令被告徐金女承担本案
诉讼费等其他一切实现
本诉债权的相关费用。
判令被告周晶对被告徐
金女的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本案定于2018年7
月2日上午0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民俗
乐园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裁定
受理浙江民俗乐园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指定
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担
任浙江民俗乐园有限公
司管理人。2018年4月
11日，本院根据浙江民俗
乐园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浙江民俗乐园有限公
司重整。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